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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阮 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 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建真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9.30 2009.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486,490,964.54 517,888,530.66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309,469,707.50 303,421,876.84 1.99%

股本（股） 186,441,020.00 186,441,0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66 1.63 1.84%

 2010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63,192,680.04 3.17% 144,514,533.05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33,831.54 742.99% 2,312,923.33 11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000,073.77 46.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27 4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 736.36% 0.012 11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 736.36% 0.012 11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4.97% 0.75% 6.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1% 0.64% -3.90% 3.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145.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117.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4,284,829.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085.85 

合计 14,394,00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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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61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嘉峪关大友企业公司 9,008,98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437,852 人民币普通股 

奇鹏 1,899,073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鑫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673,276 人民币普通股 

叶奕尧 1,665,795 人民币普通股 

章莲芝 1,1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煜馨 1,034,204 人民币普通股 

王坚宏 1,016,35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继东 1,0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袁凤 9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应收票据”由年初１０４２万元下降为１８０万元，下降了８３％，主要是票据支付原料采购款项所致； 
２、“其他应收款”由年初的１１１７８万元下降为本报告期末的７７９１万元，主要是款项收回所致； 
３、“其他流动负债”由年初２９万元增加为１９９万元，增加了５８６％，主要是预提水、电、蒸汽、天然气费所致； 
４、“预计负债”由年初的９７０６万元下降为本报告期末的６３３０万元，下降了３５％，主要是与浦发行的诉讼案件和解，

还本免息。 
５、“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１５８万元，增幅４６％，主要是收回其他往来款项所致； 
６、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６３１９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稍有增长；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１３１３万元，与上

年同期的净利润-２０４万元相比扭亏增盈１５１７万元，减幅为７４３％。主要原因是浦发行诉本公司票据担保借款连带清

偿责任案，本期已经和解履约完毕，本公司本期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冲回了免除的利息１３３９.１５万元，相应增加公司

当期收益１３３９.１５万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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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为“浦发行”）诉本公司标的为４５００万元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已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以(２００６)粤高法民二终字第３０３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本公司败诉。致使本公司对

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向浦发行借款４５００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与浦发行多次协商，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本公司就该诉讼案的执行与浦发行正式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按照协议，

本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向浦发行清偿了尾余款１２６４.３７万元，浦发行已于 8 月 24 日书面确认收到该笔款项。该

和解协议即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正式生效。按照和解协议，本公司履行了按期足额付款的协议条款（即在协议签订后７

个工作日内向债权人偿付剩余涉案本金１２６４.３７万），协议即生效，债权人浦发行则同意免除本公司在该案涉及的利息、

保全费和评估费等费用。 
  该诉讼案本公司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已经计提的预计负债余额为２６５３.５２万元，其中针对本金及相关费用

计提１２６４.３７万元,针对利息计提１３３９.１５万元。本公司与债权人浦发行和解协议执行完结后，公司本期按照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冲回了免除的利息１３３９.１５万元，相应增加公司当期收益１３３９.１５万元。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